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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372)

補充公告

1. 須予披露交易：財務資助；
2. 終止框架協議及綠山協議；及
3. 加強治理及完善合規措施

茲提述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本集團」）日

期為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一日和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一日的公告（「該等公告」）。該等公告

所界定詞彙與本公告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一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中國碳綠信用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綠信」）與啟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啟迪控股」）之全資子公司啟迪科技城集團
有限公司（「啟迪科技城集團」）及啟迪中視（北京）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簽訂合作框架協
議（「框架協議」），共同發展碳中和業務，雙方同意在碳中和數字技術及「零碳」工業
園區等領域開展廣泛合作。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一日，本公司及綠信與啟迪科技城集團簽署關於共同開展碳中和業務

框架協議的補充協議（「補充協議」）。補充協議約定了共同打造南京啟迪科技園、啟迪

科技園（寧波）、啟迪香山中心及上海啟迪漕河涇科技園等國內園區項目成為「全國雙碳

數字化產業示範園」（統稱「啟迪科技園」）。

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十八日，本公司與綠山生態環境建設有限公司（「綠山生態」）簽訂建

設工程勘察及設計合約書（「綠山協議」）。由於本公司計劃對啟迪科技城集團所屬的科

技/工業園區進行碳中和業務建設零碳園區，包括但不限於園區屋頂分散式光伏發電專案、
園區儲能專案、充電樁、換電櫃、共用新能源出行等業務，委託綠山生態對啟迪科技城集

團全國範圍內園區進行勘測及方案設計工作。據此，本集團已向綠山生態預先支付部份付

款，這筆預付款為工程勘察和提供相關設計。預付款的接收方為綠山生態，該公司在支付

預付款時獨立於本公司，並且是一家合格的施工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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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付款之理由及裨益

此次合作是加強和擴大綠信現有業務的重要一步，其中包括開發碳中和數字技術。未來的

「零碳」工業園區將利用綠信的雙碳數位化管控平台建設綠色低碳園區，包括開發太陽能

等各類新能源。中國政府將為已註冊的太陽能發電專案的所有發電量頒發綠色證書。綠色

證書可以抵銷碳排放。因此，公司和個人可以購買綠色證書，以證明他們正在使用綠色能

源或支援環境保護。公司也可以通過購買綠色證書來抵銷高碳排放。綠色證書是可交易的

碳資產，與我們現有的碳資產開發業務一致。由於預付款是為啟迪科技園內工業園區雙碳

轉型至低碳零碳建造作設計而支付的。董事會認為預付款的發放是公平合理的，符合本公

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會計處理及財務影響

經與本公司審核委員評審後，並經計及綠山協議項下安排的內容後，董事會認為與啟迪科

技城框架協議的實施可能涉及未來的資本支出例如增加物業、設備和機械。儘管如此，綠

山協議卻是完全屬於收入性質其為就提供工程勘察和設計而立。透過其提供待執行工程所

需的諮詢為實施規劃奠定基礎。

終止框架協議及綠山協議

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經前期勘察、設計提出的方案由於涉及建築物

屋頂結構承重、朝向、美學及環境保護等各種條件的限制，並在勘察設計期間方案未獲得

相關部門及物業管理公司的批准。此外，隨著國家對光伏項目扶持政策的調整取消了政策

補貼，光伏發電自用比例不斷提高，而電網接入條件也不斷提高。因此，經過審慎考慮，

本公司、綠信、啟迪城集團及啟迪中視（北京）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已經簽訂了合作協議調

整備忘錄，以終止根據框架協議及補充協議所擬進行的交易（「終止框架協議」）。鑒於

終止框架協議，本公司與綠山生態已經簽訂終止協議，並將根據已完成的工作按比例進行

結算，包括但不限於費用結算、資產返還、文件轉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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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治理及完善合規措施

董事會一直注重加強公司治理工作，建立公司合規機制：對股權變動、重大投融資、關聯交

易等事項進行監測，將進一步加強對下屬公司的監督、培訓，尤其是對上市規則第 13章、第
14章條中的財務測試及相關披露條款。本次財務付款按上市規則第 13.13條金額超過上市規
則第 14.07(1)條所界定之 8%資產比率，但不超過 25%資產比率，應在合理可行的時間內予以
公告，然而該預付款的披露因疏忽而延報。為此，本公司已完成致力於採取完善管理措施，

以確保徹底理解並完全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要求，包括：(1)加強本集團的內部控制，包括對
下屬公司管理層加強專案合作審批管理，以確保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要求；(2)對本公司董事、
高管及財務領導進行特別是關於上市規則下的一般披露義務、公司治理、合規性及上市規則

方面的專業指導、培訓；及(3)本公司的財務部門和公司秘書部門負責檢查是否存在上市規則
第 13、14章下的披露交易涵義，財務部主管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4章編制相關的規模測試
等等。據此，董事會認為以上措施能有效確切改進內部監控及內部管理之程序，從而完全遵

守上市規則的相關要求。

承董事會命

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及非執行董事

陳永嵐

香港，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發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為邸靈先生、張曉東先生及魯向勇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陳永嵐先生、耿志遠先生(陳蕾先生為其替任)及鍾國興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曹明先生、汪家駟先生及喬艷琳女士。


